报价函

致：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
根据征集公告要求，我方郑重承诺如下： 
1.我方已充分知悉和理解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66,255,368股权（占比6%）公开征集受让方项目情况及相关风险，知晓相关权利义务以及作为意向方需要了解的其他问题，自愿接受该项目公告所有内容和受让的全部要求和条件。在此过程中，如我方有违法违规行为，我方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赔偿相关方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扣除已缴纳的保证金。 
2.我方保证对过程中获悉的相关项目信息，以及所形成的任何材料（包括文字及非文字资料）等负有保密义务，如有违反，我方将承担所有相关法律责任并赔偿贵方由此造成的损失。 
3.我方保证已提供的和将要提供的资料、情况是真实的、准确的。 
4.我方所提交的材料全部内容已经过合法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，并已明确授权代表有权对综合评议时提交的材料作修改，修改后的材料为我方最终确认材料。一旦我方被确认为最终投资人，我方将严格履行投资人的责任及合同义务，保证在所承诺的时间内完成本增资项目。 
5.经审慎决策并依法合规履行公司内部程序，我方愿意按照下表填报内容参与受让。 
单位：元（人民币） 
	现报价
	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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